
陕西发布新版省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news/111547.html 
来源：陕西省人民政府网站

陕西发布新版省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

 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切实转变政府投资管理职能，日前，省政府发布《陕西省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
（2017年本）》，《陕西省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5年本）》即行废止。

 新目录规定，原油、天然气（含煤层气）开发项目由具有开采权的企业自行决定，并报国务院行业管理部门备案。
具有开采权的相关企业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坚持统筹规划，合理开发利用资源，避免资源无序开采。对于钢铁、电
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项目，要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和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实施意见》，各市（县、区）政府和省级有关部门不得以其他任何名
义、任何方式备案新增产能项目，各相关部门和机构不得办理土地供应、能评、环评审批和新增授信支持等相关业务
，并合力推进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各项工作。对于煤矿项目，要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
脱困发展的意见》，从2016年起3年内原则上停止审批新建煤矿项目、新增产能的技术改造项目和产能核增项目；确
需新建煤矿的，一律实行减量置换。国家严格控制新增传统燃油汽车产能，原则上不再核准新建传统燃油汽车生产企
业。新建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须具有动力系统等关键技术和整车研发能力，符合《新建纯电动乘用车企业管理规定》
等相关要求。

 新目录还规定，省级有关部门、各市（县、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积极探索创新监管方式方法，强化事中事后监
管，切实承担起监管职责。由国务院、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项目，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审核后上报国务院投
资主管部门，其中由国务院核准的项目报省政府同意后上报；由国务院行业管理部门核准的项目，由省政府行业管理
部门审核后上报。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项目，事前须征求省政府行业管理部门意见，其中重大项目应报省政
府同意后核准。由市级和县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项目，核准权限不得下放。（记者：陈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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